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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1.1 任务来源 

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民生活水平大

幅提高，村容村貌显著改善。然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不

同步问题仍然严重，在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过程中，农村居民对居住

环境和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为此，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

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把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宜

居乡村作为第一场硬仗。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

要内容，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近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导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业农村污染治

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等文件相继印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思路日益明

晰。2019 年 9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

划编制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明确提出“县级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专项规划”。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秭归县分局积极响应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政策，

积极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秭归县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

并积极响应相关任务要求，特组织编制《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

项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2020 年 8 月，宜昌市生态环境局秭归县分局进行公开招标，武

汉清澄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承担《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专项规划（2021-2035）》（以下简称《规划》）的编制工作。 

1.2 编制过程 

（1）前期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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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国家和省市有关工作要求，全面、系统地推进全县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规划》编制单位对规划编制的思路和需要地方配合的

工作向宜昌市生态环境局秭归县分局进行了汇报，宜昌市生态环境局

秭归县分局对规划编制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明确了规划编制具体分工

和要求，并积极配合规划编制单位提供了相关资料。 

（2）现场调研阶段 

2020 年 9 月上旬，《规划》编制单位组织各专业技术力量，通过

实地踏勘、现场走访和与村干部座谈等方式对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现状与需求开展了现场调研，调研内容包括各村民小组的规模、户

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数量、村庄聚集程度、厕所改造情况、居民家庭用

水和排水情况、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现

状与运维情况等，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县 12 个乡镇 174 个行政村，对

已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设计规模、服务范围、管网建设、治理模式

与工艺、运行现状等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其中，重点调查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要河湖沿岸，人口较为集中，

发展农家乐、民宿等乡村旅游，水体发生黑臭以及水质需要改善控制

单元内的村庄。通过现场调研，掌握了秭归县农村人居环境现状、村

落分布、污水治理现状与需求，为《规划》编制的全面推进奠定了基

础。 

（3）规划文本编制阶段 

2020 年 10 月下旬到 2020 年 12 月上旬，在全面分析秭归县农村

生活污水排放量和治理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现有以及近期计划建设的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基于 2020 年底的基础数据，对秭归县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工艺以及分布情况进行综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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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编制依据 

1.3.1 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4 月 23 日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 2 日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2011 年 1 月 8

日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修

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4

月 29 日修正）。 

1.3.2 相关技术规范与标准 

（1）《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 年版）； 

（2）《村庄整治技术规范》（GB50445-2008）； 

（3）《农村户厕卫生规范》（GB19379-2012）； 

（4）《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5）《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GB4284-2018）； 

（6）《城市排水工程规范》（GB50318-2017）； 

（7）《城市给水工程规范》（GB50282-2016）； 

（8）《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园林绿化用泥质》（GB/T23486- 

2009）； 

（9）《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51347-2019）； 

（10）《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24-2008）； 

（11）《户用生活污水处理装置》（CJ/T441-2013）； 

（12）《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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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生物接触氧化法工程技术规范》（HJ2009-2011）； 

（14）《生物滤池法工程技术规范》（HJ2014-2012）； 

（15）《污水自然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T54-2017）； 

（16）《含油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580-2010）； 

（17）《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574-2010）； 

（18）湖北省地方标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DB42/1537-2019）； 

（19）《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环发

[2013]130 号）； 

（20）《县（市）域城乡污水统筹治理导则（试行）》（建村[2014]6

号）。 

1.3.3 相关文件和规划 

（1）《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2015]17 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发[2018]1 号）； 

（3）《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中办发[2018]5 号）； 

（4）《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银保监会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农发[2019]14

号）； 

（5）《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

坚战行动计划>的通知》（环土壤[2018]1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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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办土

壤[2019]48 号）； 

（7）《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工作的指导意见》（环

办土壤[2019]24 号）； 

（8）《关于印发〈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试行）>的通知》

（环办土壤函[2019]826 号）； 

（9）《关于印发〈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

行）〉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19]756 号）； 

（10）《关于印发〈农村环境整治实施方案（试行）〉的函》（环

办土壤函[2020]7 号）； 

（11）《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的意见》； 

（12）《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鄂办发[2018]21 号）； 

（13）《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湖北

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鄂环发[2019]9 号）； 

（14）宜昌市委办、市政府办联合出台《宜昌市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15）《关于印发宜昌市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

的通知》（宜府办发[2017]28 号）； 

（16）《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下达 2020 年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目标任务的通知》（鄂环发[2020] 20 号）； 

（17）《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规范编制工作

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403 号）； 

（18）《湖北省农村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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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北省乡镇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通知》（鄂环发[2019]1 号）； 

（20）《宜昌市环境总体规划（2013-2030 年）》； 

（21）《宜昌市地表水、环境空气、声环境功能类别划分方案（修

编）》2013 年由宜昌市人民政府批准； 

（22）《秭归县“十三五”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 

（23）《秭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农村集中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管理方案（试行）>的通知》（秭政办函[2019]19 号）； 

（24）《秭归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先规划（2015-2020）》； 

（25）《秭归县旅游发展规划（2013-2030）》； 

（26）《秭归县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 

（27）《秭归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28）《秭归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1.4 规划编制的总体思路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受自然条件、地形地貌、经济发展水平、村庄

聚居程度的影响，不同情况下治理技术及要求差异大，特别是秭归县

全境皆为山区，地形复杂，村民房屋依山建设且居住相对分散，各村

庄或农户污水收集条件各不相同，同时受所在区域环境敏感程度的影

响，出水标准也存在一定差别。本规划为县级指导性规划，在规划中

无法对各村庄的治理工艺与管网布设具体化，规划中主要对全县需要

进行治理的村庄或农户提出治理要求、明确治理模式、规划实施进度，

具体实施中还需根据各村庄的实际情况再进行单独的设计。 

规划编制的总体思路如下： 

（1）《规划》以问题为导向，在资料查阅与现场调研的基础上，

全面掌握秭归县农村居民分布、用排水现状、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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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运行现状，分析治理与运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规划以秭归县政府秭政办发[2006]18 号文规定的《秭归县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类别》、《宜昌市地表水、环境空气、声环境功能

区类别划分方案（修编）》和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的《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2/1537-2019）为依据，结合农

村生活污水排放去向、受纳水体环境功能区划，对全县 174 个行政村

进行了分类。 

（3）对秭归县现有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进行调查

与分析，总结出各类治理方式的处理效果、建设成本、运行费用和操

作技术难度等，优选出适合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方式和工艺。 

（4）以优选出的治理方式及技术工艺类型为基础，结合人口集

聚程度、生态环境敏感程度、污水排放量等因素，确定各区域生活污

水治理的治理方式和技术工艺。 

（5）全面分析国家、省、市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目标要求，

结合农村居民分布、县域内生态环境敏感区分布、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现状，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经费投入的可行性，合理确定全

县和各乡镇近远期规划目标及实施进度。 

（6）根据当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投资情况，结合当地经济

与社会发展水平，对全县及各乡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进行投

资估算。 

（7）根据不同治理方式类型的运行操作技术含量及复杂程度，

结合农村居民技术水平，综合考虑地方财政的支付能力，确定各治理

设施运维模式及管理要求，并对纳管处理、集中达标排放处理及分散

型达标排放处理模式的年运维费用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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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规划年限 

规划以 2020 年为基准年，《规划》中社会经济数据、村庄分布、

农村人口数、农村改厕、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等为 2020 年数据。

近期规划年限确定为 2021-2025 年，规划时间为 5 年，考虑与国民经

济等其他规划年限相衔接。远期规划至 2035 年。 

1.6 规划技术路线 

 

图 1-1  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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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 

2.1 农村居民用水情况分析 

秭归县县城集中饮用水源地 1 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共 19

个，其中河流型水源地 14 个、地下水水源地 5 个，农村“百吨千人”

饮用水源地 21 个，其中河流型水源地 16 个、水库型水源地 1 个、地

下水水源地 4 个。上述 20 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供县城、乡镇集镇区

及其周边居民用水，其他村民用水来源于收集山泉溪水的蓄水池，即

“百吨千人”饮用水源地。 

秭归县用水地域差异性较大，城郊的村庄用水量与污水产生量较

山区高，很多偏远山区农村，由于人口居住分散，常住人口少，用水

量相对较少，产生的生活污水量也较少。全县农村居民生活规律相近，

农村生活用水量白天大，夜间小，生活用水量变化非常明显。 

2.2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 

2.2.1 农村改厕现状分析 

以秭归县各乡镇提供的无害化厕所建改完成台账和现场调查基

础数据为依据进行统计，2018-2020 年秭归县三年累计完成改厕户数

66102 户，整村改厕率高达 92.78%，任务完成率达 104.19%，10 个

乡镇超额完成任务。农村生活污水专项规划与改厕相关规划紧密结合，

紧随改厕之后。秭归县改厕情况见表 2-1。 

表 2-1  秭归县改厕情况汇总表 

序号 乡镇 
改厕基数

（户） 

任务数

（户） 

三年累计完

成数（户） 

整村改厕

率(%) 

任务完成

率（%） 

1 茅坪镇 9702 6756 8692 89.59 128.66 

2 郭家坝镇 11423 11684 11256 98.54 96.34 

3 归州镇 4162 3585 3685 88.54 102.79 

4 九畹溪镇 5860 5495 5499 93.84 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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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改厕基数

（户） 

任务数

（户） 

三年累计完

成数（户） 

整村改厕

率(%) 

任务完成

率（%） 

5 两河口镇 6815 5366 6091 89.38 113.51 

6 杨林桥镇 5248 4938 5209 99.26 105.49 

7 沙镇溪镇 6430 5687 5690 88.49 100.05 

8 屈原镇 3971 3621 3667 92.34 101.27 

9 梅家河乡 3529 3308 3345 94.79 101.12 

10 泄滩乡 3069 3019 2940 95.80 97.38 

11 水田坝乡 8236 7315 7340 89.12 100.34 

12 磨坪乡 2802 2670 2688 95.93 100.67 

合计 71247 63444 66102 92.78 104.19 
 

现场调研发现，秭归县大部分农户家庭在改厕中实现了黑灰分离，

厕所污水进入化粪池，洗浴水大部分分散居住村民为自然排放。但也

存在部分区域内农户家庭化粪池与洗浴用水合流，合流导至进入化粪

污的污水量增加 70%左右，农村改厕化粪池设计中仅考虑了厕所污水

进入，设计停留时间为 30 天以上，其有效容积一般为 1.5-1.8m3，洗

浴水混入后停留时间大大缩短，无法达到无害化效果，且水量大，周

边菜地等施肥利用难度大，造成污水直接外排现象。 

2.2.2 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情况分析 

（1）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情况 

秭归县农村家庭生活污水排放主要有以下 3 种类型： 

①全县 1座县城污水处理厂和 12座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均已建成，

部分农户的生活污水通过城镇管网进入乡镇污水处理厂； 

②已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行政村，农户的生活污水通过

污水管网进入污水处理设施； 

③未开展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行政村，农户的生活污水通过沟渠、

管道等就近排入周边水体或农田。其中，部分农户进行了改厕，家庭



11 
 

黑水进入三格化粪池后用于浇灌菜地或农田，灰水排放至附近农田或

水体；未经改厕的农户，家庭黑水进入粪坑后渗入地表，灰水排放至

附近农田或水体。 

（2）已建污水处理设施现状 

秭归县 1座县城污水处理厂和 12座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均已建成，

设计规模 45450m3/d，污水处理厂出水均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0 一级 A 标准。主要负责收集乡镇居民生

活污水，尚具备一定的纳管处理能力。秭归县污水处理厂情况汇总见

表 2-2。 

表 2-2  秭归县污水处理厂情况汇总表 

序

号 
污水处理厂名称 

建设规模

（吨/天） 
建成时间 

运行负荷

（%） 

执行排 

放标准 

1 县城污水处理处理厂 30000 2003.06 75.8 

《城镇污

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

放标准》

（GB 

18918 

-2002）一

级 A 标准 

2 归州镇污水处理厂 3000 2005.10 39.5 

3 郭家坝镇污水处理厂 2000 2004.11 42 

4 沙镇溪镇污水处理厂 2000 2005.12 43.2 

5 屈原镇污水处理厂 1000 2006.10 38.7 

6 水田坝乡污水处理厂 2100 2006.11 43.6 

7 杨林桥镇污水处理厂 1000 2012.06 18.3 

8 九畹溪镇污水处理厂 1000 2015.12 85 

9 两河口镇污水处理厂 1000 2015.07 85 

10 梅家河乡污水处理厂 800 2017.08 80 

11 磨坪乡污水处理厂 800 2017.08 80 

12 泄滩乡污水处理厂 250 2016.08 40 

13 文化场镇污水处理厂 500 2016.08 80 

14 合计 45450 
  

 

秭归县已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汇总见表 2-3。 

秭归县 174 个行政村，截止 2020 年 12 月，秭归县已经开展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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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秭归县已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汇总表（含未动工） 

序号 乡镇 

庭院式人工湿地 集中式人工湿地 一体化设备 生物转盘微动力处理站 

合计（座） 1 

t/d 

2 

t/d 

3 

t/d 

4 

t/d 

5 

t/d 

10 

t/d 

15 

t/d 

20 

t/d 

40 

t/d 

50 

t/d 

5 

t/d 

10 

t/d 

15 

t/d 

20 

t/d 

30 

t/d 
70t/d 100（t/d） 

1 郭家坝镇 45 2 5 1 
 

1 
    

1 
 

1 
 

2 
  

58 

2 归州镇 
 

1 1 1 1 8 
  

1 
 

1 
      

14 

3 九畹溪镇 7 2 
  

1 2 2 10 1 1 2 2 
   

2 
 

32 

4 两河口镇 30 2 2 
 

1 
 

1 
   

1 3 
  

1 
  

41 

5 茅坪镇 
     

5 1 1 
 

1 1 3 
   

6 1 19 

6 杨林桥镇 14 2 4 
  

1 1 
   

1 3 
     

26 

7 沙镇溪镇 68 21 24 
  

2 
    

2 
  

2 
   

119 

8 屈原镇 
  

2 
 

1 2 
   

1 
 

2 
     

8 

9 梅家河乡 10 3 3 
   

1 
   

4 
      

21 

10 泄滩乡 
 

2 1 1 3 
 

1 
    

1 
     

9 

11 水田坝乡 
  

1 
 

1 2 
           

4 

12 磨坪乡 5 6 
  

1 
     

4 
      

16 

合计（座） 179 41 43 3 9 23 7 11 2 3 17 14 1 2 3 8 1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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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集中治理 65 个行政村，分散治理 45 个行政村，共计覆盖

92 个行政村（重复 18 个），村庄覆盖率达 52.9%，受益人数 24150

人，受益覆盖率 8.9%。全县共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101 座，分散

式污水处理设施 266 座，共计 367 座，总处理规模 2262m3/d。其中，

346 座正常运行，21 座未动工。采用的主要工艺：人工湿地、人工快

渗、生物转盘等。 

2.2.3 排水体制分析 

排水体制是指收集、输送污水和雨水的方式，包括合流制和分流

制。合流制排水系统是将污水和雨水混合在同一管渠内排除的系统，

能够将雨水和污水全部送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水体，从控制和防

治污染来看是较好的，但晴天雨天水量变化大，难以选择合适的污水

处理工艺，且污水厂建设费用随污水处理量的增大也增加很多。 

分流制排水系统是将污水和雨水分别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各自独

立的管渠内排除的系统，污水被送至污水处理厂处理，雨水直接排入

水体，减小了污水处理厂的规模，形式比较灵活，容易适应社会发展

的需要，但初期雨水一般污染严重，排入水体易造成水体污染，且分

流制的总投资较合流制高 20%~40%。综合考虑，建议采取不完全分

流制，收集初期雨水与污水进行处理，在减小污水污染环境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减少投资。 

目前秭归县的排水体制为合流制和分流制。 

2.3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农村污水排放情况、农户改厕普及情况和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与运行现状，总结了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环保意识薄弱。农户在房屋建设与厕所改造过程中，多数

只关注厕所的卫生条件，不关心排水去向，存在灰水和化粪池出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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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入附近沟渠或河流的情况。 

（2）现有设施实际处理水量偏低。秭归县已建集中处理设施普

遍存在实际污水量低于设计处理能力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工程设计

阶段选取的人口基数、人均用水量与常住人口和实际用水量偏差较大

导致的，另一方面是由于配套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没有同步，仅收集了

部分服务人口的生活污水进行处理。 

（3）缺乏专业管理人才。目前各村负责管理和维护已建污水处

理设施的人员缺乏相应的专业技能，对管网维护和设施运行操作了解

较少，难以胜任日常管理工作，导致部分人工快渗一体化污水处理设

施由于维护不当未正常运行。 

（4）缺乏完善的长效运维体系。目前秭归县已建的集中式污水

设施前期运维由第三方负责，开支主要由财政投资，后期设施交由政

府、乡镇或村民委员会负责，但部分行政村集体经济薄弱，财政补助

有限，无法长期支撑污水处理设施的运维费用。因此，需要建立污水

处理设施长期运维体系，明确责任主体，建立资金保障措施。 

（5）缺乏统一管理。多部门参与环保项目建设，缺乏统一的标

准、技术、沟通、监督，个别重复建设，资源难共享。 

2.4 现有设施提升改造 

通过实地调研，秭归县已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良好，为确保

设施长期稳定正常运行，现提出提升改造措施，为设施后续维护提供

依据，详见表 2-4。 

表 2-4  现有设施提升改造具体措施意见表 

整改区域 问题 具体措施 

农户 污水直排，未接入管网中 
排查并整改直排现象，将农户污水接入

管网中 

管

网 
管道 

堵

塞 

管道内悬浮物浓度过

高 

排查并整改直排现象；农户端采用细格

栅并增加清扫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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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区域 问题 具体措施 

坡度问题导致积水、

堵塞 

根据坡度要求重新铺设管道；或在管道

末端设置集水井并用泵提升 

管径过小、转弯过大

导致堵塞 

可扩大管径并按要求重新铺设管道，增

设检查井替换转弯过大的管道接头 

管

道

破

损 

管道质量差、管道渗

漏 

仔细排查，采用更优质的管道替换破损

管道 

管道保护措施不足 

铺设适宜强度的管道，管道裸露或覆土

不足宜采取砂土覆盖和砼包方等保护措

施；改造有困难的应对管道采取加固等

措施 

雨

污

合

流 

接入檐沟水、雨水管

或管道破损雨水河水

渗入 

按要求截断雨水与污水管道的连接；更

换破损管道 

检查

井 

建造时未设置或设置不规

范  
按要求重新设置检查井 

由于道路施工或被其他基

础设施掩盖  
将井盖板升至路面齐平 

高度设置有误导致雨水排

入 
采用双层井盖的成品检查井 

终

端

处

理 

人工

快渗

一体

化 

设备未通电 增设太阳能提升装置 

设备所处位置地势太高，污

水无法进入 
增设集水池 

终端

功能 
终端进出水不畅  

整改终端进水口、出水口标高；不能正

常进水或出水的终端应设置集水井并用

提升泵进出水 

人工

湿地 

人工湿地进水水质、填料和

湿地植物种植不规范导致

人工湿地堵塞严重 

强化预处理设施；取出湿地填料并进行

清洗，按规范要求重新铺设；更换湿地

填料，宜按照水流方向铺设级配填料；

人工湿地表层不应覆土，用湿地植物更

换种植的木本植物、大型草本植物（如

芭蕉）或非湿地植物（如萱草、麦冬等） 

人工湿地布水、集水不满足

要求 
对湿地的布水、集水方式进行改造 

生态

塘 
生态浮床破损 按照相关要求重新铺设生态浮床 

出水水质不达标 
根据处理工艺特点在人工湿地或生态塘

处理前段增设厌氧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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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主要内容和成果说明 

《规划》以全面梳理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产排现状、治理工作进

展和当前存在的问题为基础，提出了生活污水治理的目标、治理模式、

具体任务及保障措施，明确了任务实施进度要求。 

《规划》包括规划背景、区域概况、农村生活污水产排及治理现

状、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量与投资估算、运行维护与监督管理、

效益分析、保障措施和总结共九个章节内容。 

3.1 规划背景 

在规划背景部分主要介绍了国家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面的相

关政策；生态环境部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的指导性意见和要

求；湖北省和宜昌市近年来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相关实施计划与统

一部署；秭归县开展《规划》编制的意义、重要性与组织实施。 

3.2 区域概况 

本部分全面分析并归纳了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相关的区域概况，

主要包括秭归县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水文水系、气象

条件、土壤类型、自然资源等自然条件；行政区划、人口及社会经济

状况；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生态环境敏感区分布和保护、

水环境质量状况。 

3.3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 

本部分主要介绍了秭归县农村居民用水与排水体制及各乡镇农

村生活污水排放量预测，从农村改厕、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与运维等方

面全面分析与总结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掌握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3.4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本部分主要介绍了秭归县不同类型村庄生活污水排放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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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村庄分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典型模式及工艺流程、治理设施

的布局原则、污泥处理的原则与模式，结合污水处理规模、排放去向、

受纳水体环境功能区划确定各区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式和排放标

准。 

3.4.1 治理设施建设基本原则 

本规划坚持水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导向，结合农村生活污水产排规

律与特征，充分利用农村自然消纳能力。坚持“黑灰分离、资源化利

用、就近就地分散处理优先，人口集中区域适度集中处理与纳管处理”

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地形地貌、聚居程度、环境承载能力和运行管

理，以生态措施为主、工程措施为辅，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处理

与资源化利用模式。 

（1）源头分离原则 

根据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特征，农村生活污水可分为“黑水”和“灰

水”两类。“黑水”水量少、浓度高，便于资源化利用；“灰水”水量大、

浓度低，可经预处理后充分利用农村环境容量，低成本处理或利用。

由于水质、水量差别较大，为达到更好处理效果，减少运行成本，从

源头上对这两类污水进行分离，结合具体情况分别收集、分类处理。 

（2）资源利用原则 

结合当地农业生产特征，采用回灌农田、种植施肥等方式，实现

生活污水就近消纳和尾水回收利用，优先实现“黑水”就近就地资源化

利用，最大限度降低水污染负荷，减轻后续处理投资与运行成本。 

（3）因地制宜原则 

充分考虑城乡发展、经济社会状况、生态环境功能区划和农村人

口分布等因素，因地制宜采用资源利用与治理相结合、生态措施与工

程措施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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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推进城镇污水治理设施服务范围向城镇近郊的农村延伸；离城镇

生活污水管网较远、人口密集且不具备利用条件的村庄，建设集中处

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人口较少、地形地势复杂的村庄，充分利用村

庄地形地势、水塘沟渠及闲置地，提倡采用组合治理技术，实现达标

排放或资源化利用。 

（4）经济实用原则 

在选择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工艺时，充分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

水平、财政状况、常住人口数量，污水产生的实际规模和当地农民的

实际需求等，选择易维护、低成本、低能耗，并适合农村特点的污水

处理技术，鼓励采用生态处理工艺。 

（5）维护简便原则 

由于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从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专业

人员少、技术水平低、管理能力不足，因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选

择，优先选择方便管理、操作简单、运行稳定、易于普及的模式。 

3.4.2 排放标准 

本次规划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将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出水排放去向、受纳水体环境功能和污水处理规模严格执行湖北省

生态环境厅正式印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2/1537-2019）的相关要求。 

3.4.3 整治村庄分类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需要的经费较高，不可能一步到位，为确

保有限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需要分批实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要河湖沿岸，人口较为集中，发展农家乐、

民宿等乡村旅游，水体发生黑臭以及水质需要改善控制单元内的村庄。

因此，对不同区域的农村生活污水从治理设施建设和排放标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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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时间安排上均存在一定差别，为了科学合理的规划全县农村生活

污水的治理，需依据村域内环境敏感程度的大小对村庄进行分类，对

全县 174 个行政村进行了分类，分类时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 

（1）重点村庄 

位于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陆域、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

区范围内、源头保护区范围内的村庄，这类区域对生活污水的排放严

格，不允许生活污水排放。 

（2）中心村庄 

生活污水有排入秭归县水功能区划定的 GB 3838 地表水Ⅱ、Ⅲ类

功能水域的村庄。 

（3）一般村庄 

生活污水排入秭归县水功能区划定的 GB 3838 地表水Ⅳ类、Ⅴ类

功能水域或小微水体的村庄。 

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治行政村分类见表 3-1。 

表 3-1  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治村庄分类 

村庄

类型 
村庄分类条件 乡镇 行政村（社区） 

数量

（个） 

一类 

位于饮用水水

源一、二级保

护区；自然保

护区核心区和

缓 冲 区 范 围

内、源头保护

区范围内的村

庄。 

   

二类 

生活污水有排

入水功能区划

定的 GB 3838

地表水Ⅱ、Ⅲ类

功能水域的村

庄。 

归州镇 

周家湾村、盐关村、向家店村、彭家

坡村、万古寺村、屈原庙村、官庄坪

村、香溪村、贾家店村 

9 

郭家坝镇 

郭家坝村、西坡村、文家岩村、文化

村、头道河村、桐树湾村、牛岭村、

庙垭村、烟灯堡村、王家岭村、楚王

井村、擂鼓台村、荒口坪村、邓家坡

村、百日场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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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

类型 
村庄分类条件 乡镇 行政村（社区） 

数量

（个） 

九畹溪镇 

周坪村、砚窝台村、石柱村、中阳坪

村、峡口村、九畹溪村、九畹堂村、

槐树坪村 

8 

两河口镇 月明山村、两河村 2 

茅坪镇 

长岭村、兰陵溪村、松树坳村、泗溪

村、金缸城村、银杏沱村、中坝子村、

庙河村 

8 

梅家河乡 鲁家湾村、郑家岭村、尤家湾村 3 

磨坪乡 升坪村 1 

屈原镇 
长江村、西陵峡村、天龙村、铺坪村、

龙马溪村、链子岩村 
6 

沙镇溪镇 三星店村、梅坪村 2 

水田坝乡 
兴合村、王家桥村、下坝村、龙口村、

永吉村、马营村、三溪河村 
7 

泄滩乡 
牛口村、坊家山村、柴家湾村、白家

河村、棋盘岭村、万家村 
6 

杨林桥镇 

杨林桥村、天鹅村、西阳坪村、三台

寺村、三渡河村、鼓锣坪村、凤凰岭

村、云峰村 

8 

小计（个） 
  

75 

三类 

生活污水排入

水功能区划定

的 GB 3838 地

表水Ⅳ类、Ⅴ

类功能水域、

小微水体的村

庄。 

归州镇 向家湾村、白果园村 2 

郭家坝镇 
熊家岭村、罗家坪村、夫子头村、柏

杨坪村、白云山村 
5 

九畹溪镇 
桂垭村、仙女村、罗圈荒村、金凤村、

界垭村、穿心店村 
6 

两河口镇 

中心观村、云盘村、堰塘村、薛家村、

太坪村、牌楼村、香龙村、王家垭村、

土珠庙村、天池垭村、谭家河村、宋

家村、铺庄村、两面山村、二甲村、

白庙岭村、高桥河村 

17 

茅坪镇 

陈家坝村、月亮包村、杨贵店村、溪

口坪村、乔家坪村、罗家村、九里村、

建东村、花果园村、陈家冲村 

10 

梅家河乡 

肖家坪村、王家坡村、龙王山村、下

里坪村、谭家岭村、京丈坪村、水田

垭村、三掌坪村、龟坪河村、陈家淌

村 

10 

磨坪乡 

银坪村、一篮村、杨林村、雁落坪村、

天井坪村、送甲山村、三墩岩村、磨

坪村、龙潭坪村、六家包村、柏家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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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

类型 
村庄分类条件 乡镇 行政村（社区） 

数量

（个） 

村 

屈原镇 
仙女坪村、屈原村、漆树坪村、北峰

村、九岭头村、凤凰溪村 
6 

沙镇溪镇 

长春村、屯里荒村、台子湾村、双院

村、树坪村、千将坪村、马家山村、

马家坝村、乐丰村、高潮村、范家坪

村、倒座铺村、大浴池村 

13 

水田坝乡 
野桑坪村、严坪村、上坝村、正存村、

石垭村、青蒿峪村 
6 

泄滩乡 

徐家山村、九条岭村、黄家山村、核

桃坪村、桂花坪村、陈家湾村、陈家

坡村 

7 

杨林桥镇 
赵家山村、响水洞村、眉毛山村、马

回营村、白岩村、白鹤洞村 
6 

小计（个） 
  

99 

合计（个） 
  

174 
 

根据上表分类，具体情况如下： 

（1）秭归县对饮用水源地和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较大，无大

规模人为干扰和开发活动，没有重点村庄。 

（2）秭归县有 75 个行政村属于中心村庄。农户生活污水的排放

情况分以下四种： 

①生活污水排入地表水Ⅱ、Ⅲ类功能水域的农户居住较分散（＜5 

m3/d）的采用分散处理，房前屋后有消纳土地的农户，出水资源化利

用；房前屋后无消纳土地的农户，出水执行三级排放标准； 

②生活污水排入地表水Ⅱ、Ⅲ类功能水域的农户居住相对集中的

（≥5 m3/d）采用集中处理，出水执行一级排放标准； 

③生活污水排入地表水Ⅳ类、Ⅴ类功能水域或小微水体的农户，

居住分散的农户（＜5 m3/d）采用分散处理或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方式，

分散处理的农户出水执行三级排放标准； 

④生活污水排入地表水Ⅳ类、Ⅴ类功能水域或小微水体的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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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相对集中的农户（≥5 m3/d）采用集中处理的治理方式，出水执

行二级排放标准。 

这 75 个行政村有①、②、③、④四种情况。 

（3）秭归县没有Ⅳ类、Ⅴ类功能的水域，多数为小河小溪、沟

渠等小微水体，有 99 个行政村属于一般村庄。一般村庄中，居住分

散的农户（＜5 m3/d）采用分散处理或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方式，分散

处理的农户出水执行三级排放标准；居住相对集中的农户（≥5 m3/d）

采用集中处理的治理方式，出水执行二级排放标准。 

3.4.4 设施布局 

依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 年版），污水

处理设施位置选择，除符合城镇总体规划和排水工程专业规划要求外，

还应根据下列因素综合确定： 

（1）一般要求位于下游，尽可能依靠地形坡度和重力流来收集村

镇污水，节约污水收集和运营成本。 

（2）一般要求不对周围环境造成不可修复的影响，不适合设置住

宅区的逆风方向和水源的上游。 

（3）节约用地，尽量利用边角区域，不占用基本农田。 

（4）有利于污水处理后的就近排放和回收利用。 

（5）选址不宜设在雨季易受水淹的低洼处，靠近水体的污水处理

设施应避免受到洪水威胁。 

3.4.5 污水收集系统建设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雨污分流。农户生活污水新建专门的污水收集管道，将污

水就近输送至处理设施，雨水则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另设沟渠、管道收

集或就地自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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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收尽收。农村生活污水包括化粪池出水、洗浴污水、厨

房污水和其他洗涤污水，做到应收尽收。 

（3）因村制宜。根据村庄的人口集聚程度进行污水集中或分散

收集。 

（4）经济合理。收集系统应与当地经济条件、村庄地形地貌及

周边人文自然环境相协调。 

3.4.5.1 单户污水收集处理 

农村生活污水进入管网或处理系统前需进行一定程度的预处理，

采用分散处理的农户，该部分工程结合后续处理设施统一规划建设。

该模式是指以单个农户处理污水的模式，为单户式处理模式。 

主要针对于分布分散、地形条件复杂、管网施工难度大、污水不

适合集中收集的村落或村庄中的零散农户。 

3.4.5.2 多户连片污水收集系统 

对于相互毗邻的农户，在户内污水收集的基础上，将各户污水用

管道引入污水处理设施。该系统一般污水量小于 5m3/d，服务 20 户以

下。适用于村庄布局较分散、村庄较多且距离较远、地形条件复杂、

污水不具备大规模管网收集条件、空闲土地较多的村庄，通过科学设

计，一般可将村庄内的农户分成数个独立的片区单独处理，联合处理

的户数一般为 2-19 户。 

3.4.5.3 人口集聚区收集系统 

对于人口相对集中区，在户内污水收集的基础上，将农户的生活

污水经污水管网收集后排至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进行处理。依据村庄规

模和居住人口数量，村庄污水集中收集规模通常 20 户（含）以上，

污水收集量 5-500m3/d。该系统宜在居民居住集中、人口相对密集的

区域采用，此类收集系统适用于整村、联村或新建农村居民小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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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收集。 

3.4.6 污水处理技术选择 

本规划根据各新建站点的服务人口数、地形条件、土地指标等实

际情况，推荐了初步工艺。具体到各新建站点的工程设计、施工阶段，

第三方服务单位可以根据详细的踏勘资料和施工的可行性对工艺选

择进行必要的调整，工艺类型推荐采用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3.4.6.1 纳管处理 

规模较大的规划发展村庄和乡镇集镇区所在地村庄，产生的生活

污水具备集中收集纳入管网条件，且已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具备接纳

能力，优先考虑纳管处理，将村庄生活污水接入污水管网，由现有污

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达标排放。适用于距离市政污水管网较近（一般

5km 以内）、符合高程接入要求的村庄污水处理。通常在靠近城镇、

经济基础较好的农村地区采用。 

3.4.6.2 集中式污水处理工艺 

以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为依据，日产生量 5 吨以上（含 5 吨）采用集中式污水处理

工艺，根据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排放去向、受纳水体环境功能区划，出

水执行一级标准或二级标准。出水达到一级标准的工艺有厌氧水解

（酸化）-生物接触氧化-人工湿地、太阳能/风能无动力微曝气+人工

湿地等，出水达到二级排放标准的工艺有厌氧池+人工湿地、厌氧池-

快速渗滤-人工湿地、厌氧池-稳定塘、厌氧池-生态沟等。 

3.4.6.3 分散式和资源化利用处理工艺 

单户或多户联合建设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根据湖北省地方标准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2/1537-2019）规

定，一般日产生污水 5 吨以下（不含 5 吨），执行三级标准，采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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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池-人工湿地等工艺。资源化利用采用三格式化粪池。 

3.4.7 污水管网分析 

管材选择时应考虑不同管材的使用所产生的对管道坡度的影响

从而对管道埋深以至于工程造价的影响，及不同管材的管道对管道敷

设的施工速度和难度的影响也考虑在内，并结合山区地形的实际情况，

综合管材市场供应及运输条件，从经济、可靠、稳妥的角度出发，秭

归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管材主要埋地污水管道采用 HDPE 管，管径

200-300mm；接户管采用 UPVC 管，管径 110mm。 

3.4.8 污泥处理处置 

（1）污泥产生量 

按照集中式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量占处理水量的 1%

（含水率为 80%）计，结合秭归县集中达标排放设施处理水量（包括

已建设施实际水量和规划设施设计水量），污泥产生量 37.25t/d。 

（2）污泥处理方式说明 

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以分散式资源化利用与集中达标

排放模式为主。农村的生活污水基本无工业污水混入，产生的污泥可

满足农用标准，大部分能实现就近资源化利用。 

据估算，全县十二个乡镇每天的污泥产生量仅 37.25t，且由多个

处理设施产生，对某一个污水处理设施单独建设污泥处理设施存在建

设费用、运行成本的问题，且秭归县农村橙树种植业较发达，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完全可经干化后用于农业种植施肥利用。

故规划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污泥采用就近土地利用与集中收集至城

市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处置相结合的方式。满足农用标准的污泥，优

先就近土地利用；不能实现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的污泥，通过污泥收

集车定期收集后运送至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设施进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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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处置。 

3.4.9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治理工艺选择 

结合秭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的各乡镇污水处理厂管网分

布图和对各行政村实地调研情况进行分析，全县 174 个行政村（社区），

其中 20 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已纳管、人口集中区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非生态环境敏感区内农户居住分散等原因，无需再新建集中或分散的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详见表 3-2。 

表 3-2  秭归县已基本完成生活污水治理的村庄 

序号 乡镇 行政村 备注 

1 泄滩乡 陈家湾村 
村域居住集中区的生活污水已纳入各乡镇污水

处理厂，部分散户由于不涉及生态环境敏感区采

用资源化利用治理方式。 

2 茅坪镇 九里村 

3 茅坪镇 杨贵店村 

4 梅家河乡 龙王山村 

村域内人口集中区已建集中污水处理设施，部分

散户已建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其余不涉及生态

环境敏感区的散户，采用资源化利用治理方式。 

5 梅家河乡 三掌坪村 

6 磨坪乡 天井坪村 

7 磨坪乡 龙潭坪村 

8 泄滩乡 桂花坪村 

9 郭家坝镇 柏杨坪村 

10 梅家河乡 王家坡村 

山大人稀，村内部分散户已建分散式污水处理设

施，其余不涉及生态环境敏感区的散户，采用资

源化利用治理方式。 

11 梅家河乡 谭家岭村 

12 磨坪乡 三墩岩村 

13 沙镇溪镇 乐丰村 

14 沙镇溪镇 台子湾村 

15 沙镇溪镇 屯里荒村 

16 泄滩乡 黄家山村 

17 泄滩乡 陈家坡村 

18 梅家河乡 下里坪村 山大人稀，且村域内不涉及生态环境敏感区，采

用资源化利用治理方式。 19 梅家河乡 水田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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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行政村 备注 

20 磨坪乡 送甲山村 
 

除上述 20 个行政村外，其余 154 个行政村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分

为纳管、集中式和分散式三种，本规划建议秭归县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采用的工艺： 

（1）村民居住的相对分散，选择初沉池-人工湿地工艺对其进行

治理，执行三级排放标准； 

（2）居民相对集中，选择管网收集-集中处理-达标排放的治理

方式，执行二级排放标准的选择厌氧池+人工湿地工艺，执行一级排

放标准选择厌氧水解（酸化）-生物接触氧化-人工湿地工艺靠近； 

（3）城镇的村庄，可将居民的生活污水纳入乡镇污水管网。 

3.5 工程量、投资估算与实施计划 

3.5.1 工程量估算 

秭归县新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工程量清单见表 3-3。 

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共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2391 座，

其中，庭院式人工湿地 2074 座，处理水量 1142.5t/d；集中式人工湿

地 317 座，处理水量 3725.0t/d；纳管处理水量 315.1 t/d；总处理规模

5182.6 t/d。 

3.5.2 规划施工工程建设实施 

（1）治理工程建设实施进度 

通过对秭归县所有行政村进行归类分析，目前全县 174 个行政村

被分为两类，除去已基本已完成生活污水治理的 20 个行政村外，剩

余 154 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实施进度要求如下： 

1）至 2025 年，开展生活污水治理的重点村庄、中心村庄占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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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秭归县规划新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处理设施统计表 

序

号 
所在乡镇 

新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庭院式 集中式人工湿地 污水管网 砖砌检查井 

0.3 

t/d 

1 

t/d 

2 

t/d 

3 

t/d 

4 

t/d 

5 

t/d 

10 

t/d 

15 

t/d 

20 

t/d 

25 

t/d 

30 

t/d 

35 

t/d 

50 

t/d 

HDPE 管
DN300 

HDPE 管
DN200 

UPVC

管 de110 
φ700 300*400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m m 座 座 

1 归州镇 708 
    

2 25 8 4 1 1 
   

26906 48800 811 2440 

2 郭家坝镇 159 13 32 3 
 

4 31 9 4 3 1 1 1 2280 43950 56060 1375 2803 

3 九畹溪 42 
   

3 2 13 7 4 
     

27954 24520 825 1226 

4 两河口镇 279 5 32 17 
 

3 11 3 1 1 
    

15221 29820 456 1491 

5 茅坪镇 132 10 19 2 1 6 14 5 1 
     

33389 42660 985 2133 

6 梅家河乡 26 
    

2 6 2 
      

11868 9160 353 458 

7 磨坪乡 
   

2 1 3 4 
       

4632 4300 140 215 

8 屈原镇 54 
 

12 
 

3 2 19 
 

3 3 
 

1 
 

1380 17601 27580 571 1379 

9 沙镇溪镇 
  

9 
 

2 5 13 4 2 
     

16322 16880 489 844 

10 水田坝乡 111 5 17 12 3 5 18 7 2 1 
    

23248 35020 698 1751 

11 泄滩乡 116 
    

2 9 
       

7301 8340 221 417 

12 杨林桥镇 178 11 16 33 6 4 24 9 1 
     

32294 42940 962 2147 

合

计  
1805 44 137 69 19 40 187 54 22 9 2 2 1 3660 260686 346080 7885 17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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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至 2035 年，全面完成县域内的其余村庄或农户的生活污水治

理，开展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占比 100%。 

（2）近期规划治理设施工程清单 

以秭归县改厕的相关规划为指导，遵循优先整治生态环境敏感、

人口集聚、发展乡村旅游区域的原则，结合国家重点支持南水北调东

线中线水源地及其输水沿线、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环渤海区域及水

质需改善的控制单元范围内的村庄开展生活污水治理的相关政策，秭 

归县近期规划（‘十四五’期间）需完成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涉

及秭归县 12 个乡镇全部重点村庄和中心村庄，共计 75 个行政村。 

近期规划（‘十四五’期间）分五年进行，具体如下： 

1）2021 年，对中心村庄中处于长江经济带控制单元范围内的 14

个行政村进行生活污水治理。2021 年秭归县规划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274 座以及管网、检查井若干，详见表 3-4。 

表 3-4  秭归县规划 2021 年新建污水处理设施汇总 

序

号 
所在乡镇 所在村庄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庭院式人工湿地

（t/d） 
集中式人工湿地（t/d） 

合计

（座） 0.3 1 2 3 4 5 10 15 20 25 50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1 归州镇 屈原庙村 8 
     

3 1 
   

12 

2 归州镇 万古寺村 34 
      

2 3 1 
 

40 

3 归州镇 周家湾村 110 
     

1 1 1 
  

113 

4 郭家坝镇 擂鼓台村 
      

3 
   

1 4 

5 郭家坝镇 楚王井村 11 
 

7 
   

2 1 
 

1 
 

22 

6 郭家坝镇 邓家坡村 
      

3 1 
   

4 

7 茅坪镇 庙河村 
  

6 
  

1 
 

1 
   

8 

8 茅坪镇 中坝子村 25 5 3 
   

2 
    

35 

9 茅坪镇 松树坳村 
      

1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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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乡镇 所在村庄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庭院式人工湿地

（t/d） 
集中式人工湿地（t/d） 

合计

（座） 0.3 1 2 3 4 5 10 15 20 25 50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10 茅坪镇 银杏沱村 
            

11 茅坪镇 兰陵溪村 6 
  

2 
  

2 
    

10 

12 屈原镇 链子岩村 
      

2 
 

3 
  

5 

13 屈原镇 长江村 11 
     

2 
    

13 

14 屈原镇 天龙村 
  

1 
 

3 
 

1 
    

5 

合计 205 5 17 2 3 1 22 8 8 2 1 274 
 

2）2022 年，对中心村庄中处于长江经济带控制单元范围内的 4

个行政村和生活污水排入水质目标为Ⅱ类功能水域的 13 个行政村进

行生活污水治理，2022 年秭归县规划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499 座以及

管网、检查井若干，详见表 3-5。 

表 3-5  秭归县规划 2022 年新建污水处理设施汇总 

序 

号 
所在乡镇 所在村庄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庭院式人工湿地（t/d） 集中式人工湿地(t/d) 

合计

（座） 
0.3 1 2 3 4 5 10 15 20 25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1 归州镇 彭家坡村 125 
    

1 2 0 
  

128 

2 归州镇 香溪村 76 
         

76 

3 郭家坝镇 庙垭村 48 
 

10 
       

58 

4 郭家坝镇 烟灯堡村 
     

1 3 4 
  

8 

5 九畹溪镇 峡口村 21 
         

21 

6 九畹溪镇 周坪村 8 
       

1 
 

9 

7 两河口镇 两河村 
  

5 
     

1 1 7 

8 茅坪镇 长岭村 
     

3 2 0 
  

5 

9 茅坪镇 泗溪村 55 
 

6 
 

1 
     

62 



31 
 

序 

号 
所在乡镇 所在村庄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庭院式人工湿地（t/d） 集中式人工湿地(t/d) 

合计

（座） 
0.3 1 2 3 4 5 10 15 20 25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10 茅坪镇 金缸城村 
 

5 
   

2 1 1 
  

9 

11 梅家河乡 尤家湾村 23 
    

1 1 0 
  

25 

12 梅家河乡 郑家岭村 
           

13 梅家河乡 鲁家湾村 
           

14 屈原镇 西陵峡村 5 
 

3 
      

1 9 

15 泄滩乡 牛口村 36 
         

36 

16 泄滩乡 坊家山村 30 
         

30 

17 磨坪乡 升坪村 
   

2 
      

2 

合计 427 5 24 2 1 8 21 7 2 2 499 
 

3）2023 年，对中心村庄中生活污水排入水质目标为Ⅱ类水域的

16 个行政村进行生活污水治理，2023 年秭归县规划新建污水处理设

施 409 座以及管网、检查井若干，详见表 3-6。 

表 3-6  秭归县规划 2023 年新建污水处理设施汇总 

序

号 
所在乡镇 所在村庄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庭院式人工湿地（t/d） 集中式人工湿地（t/d） 

合计

（座） 
0.3 1 2 3 5 10 15 20 25 30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1 归州镇 向家店村 48 
   

1 3 
    

52 

2 归州镇 官庄坪村 59 
    

2 
    

61 

3 归州镇 贾家店村 80 
    

4 
   

1 85 

4 郭家坝镇 文家岩村 90 5 4 2 
 

3 
    

104 

5 郭家坝镇 头道河村 
     

2 
 

2 
  

4 

6 郭家坝镇 桐树湾村 
    

2 3 
    

5 

7 郭家坝镇 王家岭村 
     

4 
    

4 

8 九畹溪镇 九畹溪村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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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乡镇 所在村庄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庭院式人工湿地（t/d） 集中式人工湿地（t/d） 

合计

（座） 
0.3 1 2 3 5 10 15 20 25 30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9 九畹溪镇 九畹堂村 11 
   

1 1 1 
   

14 

10 九畹溪镇 槐树坪村 2 
    

2 1 
   

5 

11 沙镇溪镇 三星店村 
  

5 
       

5 

12 沙镇溪镇 梅坪村 
  

4 
  

1 1 1 
  

7 

13 水田坝乡 王家桥村 12 
    

1 
 

2 1 
 

16 

14 水田坝乡 永吉村 13 
 

2 
       

15 

15 泄滩乡 白家河 10 
   

1 
     

11 

16 泄滩乡 万家村 20 
         

20 

合计 345 5 15 2 5 27 3 5 1 1 409 
 

4）2024 年，对中心村庄中生活污水排入水质目标为Ⅱ类水域的

14 个行政村进行生活污水治理，2024 年秭归县规划新建污水处理设

施 274 座以及管网、检查井若干，详见表 3-7。 

表 3-7  秭归县规划 2024 年新建污水处理设施汇总 

序

号 
所在乡镇 所在村庄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庭院式人工湿地（t/d） 集中式人工湿地（t/d） 

合计

（座） 
0.3 2 3 4 5 10 15 20 25 35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1 归州镇 盐关村 126 
    

5 
    

131 

2 郭家坝镇 郭家坝村 
     

1 
   

1 2 

3 郭家坝镇 西坡村 
     

1 
    

1 

4 郭家坝镇 文化村 
 

5 
   

1 
 

1 
  

7 

5 九畹溪镇 砚窝台村 
   

1 
  

3 2 
  

6 

6 九畹溪镇 中阳坪村 
   

2 1 1 1 
   

5 

7 九畹溪镇 石柱村 
     

2 
    

2 

8 两河口镇 月明山村 30 10 
   

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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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乡镇 所在村庄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庭院式人工湿地（t/d） 集中式人工湿地（t/d） 

合计

（座） 
0.3 2 3 4 5 10 15 20 25 35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9 屈原镇 铺坪村 16 
   

1 3 
  

1 
 

21 

10 屈原镇 龙马溪村 
     

1 
    

1 

11 泄滩乡 柴家湾村 
    

1 3 
    

4 

12 杨林桥镇 三台寺村 
 

4 4 
  

2 
    

10 

13 杨林桥镇 三渡河村 20 
    

2 4 1 
  

27 

14 杨林桥镇 杨林桥村 16 
         

16 

合计 208 19 4 3 3 23 8 4 1 1 274 
 

5）2025 年，对中心村庄中生活污水排入水质目标为Ⅱ类水域的

44 个行政村进行生活污水治理，2025 年秭归县规划新建污水处理设

施 255 座以及管网、检查井若干，详见表 3-8。 

表 3-8  秭归县规划 2025 年新建污水处理设施汇总 

序

号 
所在乡镇 所在村庄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庭院式人工湿地（t/d） 集中式人工湿地（t/d） 

合计

（座） 
0.3 1 2 3 4 5 10 15 20 25 30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1 郭家坝镇 牛岭村 
  

3 
      

2 
 

5 

2 郭家坝镇 荒口坪村 
        

1 
 

1 2 

3 郭家坝镇 百日场村 6 
     

1 
    

7 

4 水田坝乡 三溪河村 14 
 

5 4 
  

3 1 
   

27 

5 水田坝乡 马营村 10 
  

5 
 

1 1 1 
   

18 

6 水田坝乡 兴合村 10 
     

3 4 
   

17 

7 水田坝乡 下坝村 
   

1 
 

1 
     

2 

8 水田坝乡 龙口村 
  

10 
   

4 1 
   

15 

9 杨林桥镇 天鹅村 16 3 2 4 
  

1 1 
   

27 

10 杨林桥镇 西阳坪村 20 3 
 

2 
 

1 2 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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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乡镇 所在村庄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庭院式人工湿地（t/d） 集中式人工湿地（t/d） 

合计

（座） 
0.3 1 2 3 4 5 10 15 20 25 30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11 杨林桥镇 凤凰岭村 15 
  

7 6 1 4 0 
   

33 

12 杨林桥镇 鼓锣坪村 20 5 5 
   

2 1 
   

33 

13 杨林桥镇 云峰村 
  

5 15 
 

1 1 0 
   

22 

14 泄滩乡 棋盘岭村 20 
          

20 

合计 131 11 30 38 6 5 21 9 1 2 1 255 
 

本规划对于发展乡村旅游区域的的污水治理需求已统计，后期可

根据旅游发展具体情况，调整污水治理工程实施顺序。 

（3）远期规划治理设施工程 

逐步实施一般村庄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基本建立可持续良

性发展的农村污水收集处理体系，实现县域农村生活污水全面治理，

生态环境显着改善，涉及秭归县 12 个乡镇的 79 个行政村。 

3.5.3 投资费用估算 

（1）投资估算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2）《湖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基价表》（2018）； 

3）《湖北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2018）； 

4）《湖北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2018）； 

5）《湖北省建设工程公共专业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

（2018）； 

6）《关于调整湖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鄂建办[2019]93

号）； 

7）材料价格采用《宜昌工程价格信息》秭归县地区信息价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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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材料市场价。 

（2）估算单价 

本规划以上述投资规划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

南》等相关文件为依据对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静态投资需求进

行估算，投资费用包括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工程设计方案等费用。

结合宜昌市及秭归县市场行情（主材预算价格，采用宜昌市建设工程

工程造价，设备价格参照《全国机电设备价格汇编》及部分生产厂家

的产品价格），包含施工费，本工程造价取值如下： 

1）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工程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农村生活污水综合造价指标 1.867 万元/吨。 

新建污水收集管网： 

DN300 HDPE 管 0.030 万元/米； 

DN200 HDPE 管 0.023 万元/米； 

de110 UPVC 管 0.007 万元/米； 

φ700砖砌检查井 0.18 万元/座； 

300*400 砖砌检查井 0.10 万元/座。 

2）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工程建设监理费、勘察费等等，

共计占比总建设投资费用的 8.5%，具体费用名称、依据和费率见下

表 3-9。 

表 3-9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取值表 

序号 名称 依据 费率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财建〔2002〕394 号文 1.5%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发改价格 670 号文 1.5% 

3 勘察费 建标〔2007〕 0.5% 

4 设计费 计价格〔2002〕10 号文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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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依据 费率 

5 工程保险费 建标〔2007〕 0.5% 

6 施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费 建标〔2007〕 0.1% 

7 环境影响评价咨询收费 计价格〔2002〕125 号文 0.2% 

8 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审计费 建筑工程+安装工程 0.4% 
 

 

3）投资费用估算 

按照规划治理设施工程安排，近期规划建设工程投资费用见表

3-10。 

表 3-10  近期规划治理设施建设投资费用估算表 

规划完成

年限 

受益村庄

（个）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费用

（万元） 

其他费用 

（万元） 
合计（万元） 

2021 年 14 3018.96 256.61 3275.57 

2022 年 17 2643.70 224.71 2868.41 

2023 年 16 2632.10 223.73 2855.82 

2024 年 14 2614.81 222.26 2837.07 

2025 年 14 2844.63 241.79 3086.42 

合计 75 13754.19 1169.11 14923.30 
 

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总投资 22531.08 万元，

2021-2025 年近五年规划投资 14923.30 万元完成 75 个行政村的生活

污水治理；2026 年-2035 年中远期投资 7607.78 万元完成 79 个行政村

的生活污水治理。 

3.5.4 资金筹措 

在该部分结合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经费的需求、国家及省

市生态环境专项治理经费等情况，充分分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

设经费筹集的可能途径，提出了治理设施建设与运维费用筹集的主要

途径为：地方财政经费、上级财政生态环境专项及涉农专项经费、社

会资金及农户污水处理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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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实施中各乡镇、村庄因条件差异，可能存在资金来源不

同，在《规划》中无法一一确定，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3.6 运行维护管理 

3.6.1 运维机制 

本部分结合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机制还未健全的

现状，结合国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情况对运维管理组织架构、

总体规划、设施竣工与运维移交准则、运维经费保障等几个方面进行

规划与设计。 

在“运维管理组织架构”部分，明确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

的责任主体及职责。 

在“运维总体规划”部分，从运维工作体系、设施运维模式、运维

服务职责等三方面对责任主体、管理主体、落实主体、受益主体和服

务主体的职责进行了规划；提出了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设施运维的四

类主要模式，明确了运维模式的运维对象、运维管理主体和监督与考

核主体；运维服务职责中各类运维模式中农户污水收集与预处理、收

集管网、终端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的职责。 

在“设施竣工与运维移交准则”部分，从污水治理设施竣工验收的

要求、验收与运维移交所必须的资料等方面对竣工与运维移交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与规范。 

在“运维经费保障”部分，按照“政府扶持、社会参与、群众自筹”

的资金筹措原则，提出了解决和保障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途径和相关

要求。 

3.6.2 运维费用估算 

（1）估算原则 

秭归县规划新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庭院式人工湿地和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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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人工湿地为主。庭院式人工湿地 0.3 吨/天的运维费用由受益农户自

行承担。 

集中式人工湿地的运维管理分为污水主管网、检查井和终端处理

设施维护三个部分。 

（1）污水主管网和检查井维护：定期对污水收集管网及其相关

构筑物进行巡视检查，每年都对污水主管网和检查井进行清淤。 

（2）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终端维护：①三格式厌氧池清淤、处

置，一年一次；②人工湿地除草、植物补种或移栽，一年两次；③人

工湿地滤料翻新，一年一次。 

参照湖北省其他地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第三方运营管理研究，结

合秭归县地理位置及交通等其他实际情况，对秭归县的集中式污水处

理设施三个运维部分的运行费用进行测算，污水主管网维护费用

0.0012 万元/m，检查井运维 0.0052 万元/个，设施规模小于等于 5t/d

的人工湿地终端年维护费 0.1 万元/吨，设施规模大于 5t/d 的人工湿地

终端年维护费 0.06 万元/吨。 

（2）运维费用 

根据上述管网、检查井和终端设施运维费用的测算，估算秭归县

近期规划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年度运维费用，详见表 3-11。2021-2025

年近期规划新建污水处理设施的运维费用共 887.74 万元。 

表 3-11  秭归县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年度运维费 

年份 
主管网运维费

(万元) 

检查井运维费

（万元） 

终端设施运

维费（万元） 
合计（万元） 

2021 年 44.38  5.71  42.00  92.10  

2022 年 83.52  10.78  33.00  127.30  

2023 年 122.46  15.83  33.80  172.08  

2024 年 163.36  21.10  36.50  220.95  

2025 年 200.32  25.89  49.10  27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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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主管网运维费

(万元) 

检查井运维费

（万元） 

终端设施运

维费（万元） 
合计（万元） 

合计 614.03  79.31  194.40  887.74  
 

3.6.3 监督管理 

本部分针对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环境监管与考核

方面进行规划。《规划》中明确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坚持以“政

府监管、社会监督”的基本原则，按照“分类监测、实时监控、多方监

管”工作思路，建立纳管处理、集中式处理设施定期统一监管，分散

式处理、分户处理与资源化利用设施不定期抽查监管的监管方案。同

时，积极探索建立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智能化监管平台，制定对运

维责任单位的考核办法，建立群众参与监督机制。保障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稳定达标运行。 

3.7 效益分析 

3.7.1 环境效益 

通过规划的实施，在全县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及治理设施的合理布局与建设，能有效减少水

污染物的排放，促进秭归县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目前秭归县 13 座乡

镇污水处理厂均已建成，设计规模 45450m3/d，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

设施 101 座，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266 座，共计 367 座，总处理规模

2262m3/d。规划庭院式人工湿地 2074 座，处理水量 1142.5t/d；集中

式人工湿地 317 座，处理水量 3725.0t/d；纳管处理水量 315.1t/d；总

处理规模 5182.6 t/d。项目规划实施后 COD 可减排 322.88 吨/年、总

氮可减排 46.12 吨/年、总磷可减排 3.69 吨/年。有效改善全县水生态

环境，保障居民饮用水水质安全，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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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社会效益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将提高乡村的整体形象，农村水质改善将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减少疾病爆发或流行病的潜在危险，减少

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农村污水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水质质量的

重要举措，可以进一步提高农村农户的幸福感、获得感。 

3.7.3 经济效益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非盈利性项目，其投资所体现的经济效益具

有间接、隐蔽和分散的特点。尽管污水治理工程并不会直接产生经济

效益，但规划的实施将对秭归县水环境保护有着广泛而长远的影响，

能够使全县的工农业及旅游业发展不受环境制约，确保社会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将给秭归县的经济带来极大利好。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地区投资价值提升。污水治理工程的实施将使秭归县水环

境得到改善，由于环境条件的改善而使投资机会增加，吸引外资，村

民潜在受益，地价增值。 

（2）减少疾病，增进健康。农村污水治理规划的实施将减少因

污染而造成的城乡居民健康水平的下降，从而降低医药费开支，提高

乡村卫生水平、提升生活品质。  

（3）改善生态环境。污水治理工程实施后，将大大改善秭归县

的生态环境，避免因水污染造成农牧渔业产量和质量的下降和经济损

失，降低水生态破坏和水污染导致的治污资金投入，保证了秭归县的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4）节约资源。部分生活污水处理后可作为灌溉水或其他用途

使用，从而节约淡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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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保障措施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涉及面广、任务重，工作难度大，必须采取强

有力的保障措施，才能确保该项工作如期开展。本规划结合秭归县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现状，从组织、资金、政策、技术、建设质量和

运行管理方面提出具体措施，为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供保障。

一是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县人民政府

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具体责任人的保障机制，县人民

政府组织成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并明确各职能部门的

分工；二是扩宽资金筹措渠道，严格专项经费管理；三是制定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督查考核办法，积极出台引导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促

进城乡一体化治理的相关政策；四是加强技术筛选，组建专家队伍，

强化制度化运维，完善运营体制；五是建立适宜的项目质量保障制度；

六是出台县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长效运维办法和考核细则，探索

并形成适合地区特点的规章制度。 

3.9 规划附表说明 

附表 1 是秭归县各行政村改厕情况调查表；附表 2 是秭归县已建

污水处理设施调查表；附表 3 是秭归县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基础参数表；

附表 4 是秭归县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工程量清单表；附表 5 是近期规划

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工程量清单 

3.10 规划附图说明 

附图 1 是秭归县的区位图；附图 2 是秭归县的行政区划图；附图

3 是秭归县的水系图；附图 4 是归州镇的污水处理设施管网图（共 12

张）；附图 5 是郭家坝镇的污水处理设施管网图（共 19 张）；附图 6

是九畹溪镇的污水处理设施管网图（共 15 张）；附图 7 是两河口镇污

水处理设施管网图（共 15 张）；附图 8 是茅坪镇污水处理设施管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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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7 张）；附图 9 是梅家河乡的污水处理设施管网图（共 8 张）；

附图 10 是磨坪乡污水处理设施管网图（共 7 张）；附图 11 是屈原镇

污水处理设施管网图（共 12 张）；附图 12 是沙镇溪镇污水处理设施

管网图（共 11 张）；附图 13 是水田坝乡污水处理设施管网图（共 12

张）；附图 14 是泄滩乡污水处理设施管网图（共 7 张）；附图 15 是杨

林桥镇污水处理设施管网图（共 14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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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目标及可达性分析 

4.1 规划目标设置 

4.1.1 规划落实基础条件分析 

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过程中，根据秭归县农村的区域区位、地形

地貌、地势地址、土壤植被、受纳水体、村庄布局、聚居程度等具体

情况，本着效率优先、因村制宜、经济适用、维护简单、资源利用的

原则治理农村生活污水。经现场调研、评估，目前秭归县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覆盖 92 个行政村，对各乡镇农村污水治理起到带头引领

的作用，为此次规划奠定有力的基础，再此基础上提出本次规划是完

成可行的。 

来源分散是治理农村生活污水的一大难点。至 2020 年底，秭归

县共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101 座，总处理规模 1860m3/d。其中，84

座正常运行，17 座未动工。共建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266 座，总处

理规模 402m3/d。其中，262 座正常运行，4 座未动工。 

目前，已建污水处理设施由乡镇和村委会共同运维，但大部分行

政村集体经济薄弱，财政补助有限，无法承担这项开支。若无稳定的

运维费用，可能会造成污水处理设施的不正常运行。因此，需要建立

污水处理设施长期运维体系，明确责任主体，建立资金保障措施。 

4.1.2 规划目标设置 

4.1.2.1 规划目标确定 

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范围为 174 个行政村。根据国家、湖北

省、宜昌市关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有关要求，结合秭归县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现状，现提出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 

近期目标：至 2025 年，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80%；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率不低于 40%；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不低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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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期目标：至 2035 年，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100%；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率不低于 80%；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达到 100%。 

逐步完善人口密集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有效处理能

力，基本建立可持续良性发展的农村污水收集处理体系，实现县域农

村生活污水全面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4.1.2.2 规划目标设置说明 

（1）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对农村生活污水的考核指标 

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中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出了明确的目

标要求，其统计与考核指标主要包括：建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村庄

数、建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农户数、建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村庄覆

盖率、污水处理设施排放达标率、污水资源化利用率。 

（2）相关指导性文件的要求 

以下是适用于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相关指导性文件： 

①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加

强改厕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有效衔接。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根据农村不同区位条件、村庄人口聚集程度、污水产生规模，因地制

宜采用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集

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 

②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湖北省农村农

村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表明因地制宜选用建设模式和污水处理工艺；

优先整治丹江口水库、长江经济带以及四湖流域等水质需改善的控制

单元范围内的村庄；到 2020 年，完成“十三五”5100 个新增建制村环

境综合整治任务。 

③《湖北省农村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要求，

到 2022 年，湖北省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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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宜昌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实施方案》确保 2019 年实现

全市乡镇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积极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向集镇周边村

庄延伸覆盖。 

4.1.2.3 相关规划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目标要求 

秭归县出台了以下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目标提出要求的相关文

件： 

①《秭归县“十三五”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要求加大污水收

集管网建设，满足城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城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保护工作，持续开展饮用水源安全排查，严厉查处影响饮用水源水

质安全的环境违法行为。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②《秭归县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规划（2015-2020）》要求开展农

村河沟池塘整治，建设生态沟渠、污水净化塘、地表径流集蓄池等设

施，净化农田排水及地表径流。加强长江干流、茅坪河流域、童庄河

流域、九畹溪等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确保秭归银杏沱和万家坝出入

断面水质达到 III 类水质标准要求。 

③《秭归县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要求加强三峡库区水环

境保护，确保库区水环境安全，加强长江干支流的水资源保护和水污

染治理。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收集与处理，加大农村生活污染治理力度，

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改善农村生产与生活环境。加快推进全县污水

和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力争实现全县所有乡镇集镇均建有生活污水

处理厂和垃圾无害化处置场。 

4.2 规划目标的可达性分析 

4.2.1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至 2025 年，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80%。截止 2020 年，秭归县已有

92 个行政村建有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为 53%，还有 80 个行政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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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根据现场实地调查，秭归县所有需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区域均已

统计。规划期内，全县还需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317 个，分散式

污水处理设施 2074 座，近期规划项目建设分五年进行。中远期规划

分 10 年进行。遵循查漏补缺的原则，给 80 个未建且符合优先治理原

则的行政村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给 92 个已建但还有需求的行政村建

设污水处理设施。至 2025 年，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80%。至 2035 年，

逐步完善人口密集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有效处理能力，基

本建立可持续良性发展的农村污水收集处理体系，行政村覆盖率达

100% 

4.2.2 农户受益率 

截止 2020 年，秭归县已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101 座，分散式

污水处理设施 266 座，受益人数 24150 人，农户受益率 8.9%。 

至 2025 年，秭归县所有涉及县域内重要河湖沿岸、自然保护区、

城镇和乡镇集中饮用水水源地、分散式饮用水源地、小微水体周边、

人口集中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庄拟全部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受益人

数 13945，农户受益率 5.%。未规划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区域以卫生

厕所改造为重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杜绝化粪池出水直排的基

础上，就地就近实现资源化利用。2018-2020 年秭归县三年累计完成

改厕户数 66102 户，整村改厕率高达 92.78%。 

根据以上分析，近期规划农户受益率大于 40%是合理且可行的；

远期随着秭归县农户生活水平及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提升，逐步完善

人口密集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有效处理能力，实现县域农

村生活污水全面治理也是处于可达范围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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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污水处理设施排放达标率 

规划至 2025 年，秭归县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排放达标率不低于

90%。 

目前，秭归县 1 座县城污水处理厂和 12 座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均

已建成，总设计规模为 45450m3/d，污水处理厂出水均执行《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 A 标准。 

已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101 座，总处理规模 1860m3/d。其中，

84 座正常运行，17 座未动工，出水执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DB42/1537-2019）相关标准，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排放达标率高于 90%。 

已建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266 座，总处理规模 402m3/d。其中，

262 座正常运行，4 座未动工，出水水质按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2/1537-2019）中的三级标准，污水处理

设施排放达标率高于 90%。 

本规划将建立农村生活污水监管和运维机制，对近期规划建设的

纳管处理、有动力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无动力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提出了由纳管污水处理厂、第三方运维单位、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的综

合运维模式，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排放达标率不低于 90%。 

4.3 技术政策支持 

我国在城市生活污水治理方面已开展几十年的研究和实践，在城

市生活污水治理技术与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和技术积

累，也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城市生活污水治理的专业技术公司和

专业人才队伍。农村生活污水在规模、处理模式、工艺技术上与城市

生活污水存在一定差距，但基本原理、单项工艺技术一致，城市生活

污水治理上积累的技术与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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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基础。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全面启动时间并不太长，但在浙江、上海等

东部发达地区已全面启动，这些地区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上

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模式、工艺技术、运维管理

等方面均有成功的案例和经验；通过多年的应用实践与经验积累，在

全国涌现了一大批专业从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公司和人才；这些地

区积累的经验、专业技术公司和人才均可为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提供支撑。 

秭归县已经引进了一批具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经验的专业公司

承担治理设施的设计、建设与运维，这些工程完工后运行效果优良，

也可为后续治理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维管理提供借鉴。 

近年来，国家投入用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和设备研发的经费

大大增加，一大批科研人员在这方面深入研究，积累和形成了一大批

经济上可行、性能上稳定、操作上简便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和设

备，这些技术和设备已大量走向市场化生产，完全可为秭归县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直接应用。 

国家全面启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在国家、生态环境部、湖

北省、宜昌市均在政策和资金上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上倾斜，这些政

策和专项资金的支持都可以为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供保障，确

保《规划》的实施。 

4.4 治理资金落实 

秭归县委、县人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并

给予全力支持，通过财政拨款、申请中央专项资金、地方自筹、社会

融资等方式多途径筹措治理和运维资金。《规划》编制实施后，县委、

县人民政府将按照规划的要求，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资金纳入财政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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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专项规划，确定地方财政经费足额到位。 

秭归县一直积极申请中央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资金，在前期已

获得了一定的支持，后续县委、县人民政府将更加重视，积极争取中

央环保专项经费，积极争取涉农经费，并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上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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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相关规划相符性分析 

本规划是根据《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要求，在充分调研和了解秭归县农村环境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组织

编制的专门针对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专项规划。本规划坚持统

筹城乡、突出重点，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方针，明确秭归县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主要措施、实施步骤、

建设重点等，规划范围覆盖秭归县全部行政村，将作为未来 5-15 年

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主要依据，以解决秭归县农村水生态

环境问题。 

规划编制过程中，重点结合《秭归县“十三五”生态建设与环境保

护规划》、《秭归县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规划（2015-2020）》、《秭归县

旅游发展规划（2013-2030）》、《秭归县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

等相关规划方案，确保本规划与上述规划的一致性和合理性。 

5.1 《秭归县“十三五”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 

5.1.1 相关要求 

（1）健全污水处理设施，实现县城、乡镇集镇污水处理全覆盖。

加快城乡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全面提高处理率和处理标准。

实现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对新建、扩建污水处理设施，坚持厂

网并举，管网先行，做到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加快建设。同时加大

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满足城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2）加强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工作，持续开展饮用水源安

全排查，严厉查处影响饮用水源水质安全的环境违法行为。开展饮用

水水源规范化建设，依法清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违法建筑和排污口，

完成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 

（3）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以“示范村建设”行动为载体，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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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实行“以奖促治”、“以奖代补”政策，落实资金，积极推进沿路、沿

河、沿线、沿景区环境综合整治。大力开展生态敏感地区村庄整治，

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开展河道清淤疏浚，扎实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

积极推行分散处理和集中处理相结合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方式，提高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 

5.1.2 相关性分析 

本规划是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全面推进”的工作思路，采

用近期和远期相结合，优先环境敏感区，后一般区域的推进原则，开

展的针对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专项规划，是《秭归县“十三五”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以上三项战略任务的延续和深化。本规划

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推动秭归县农村水生态环境治理，巩固秭归县“十

三五”期间在水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果，所以本规划完全符合

《秭归县“十三五”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相关要求。 

5.2 《秭归县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规划（2015-2020）》 

5.2.1 相关要求 

（1）健全污水处理设施，实现县城、乡镇集镇污水处理全覆盖。

加快建设城乡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不断提高污水处理率和处理

标准，加快金缸城新区及茅坪港、梅家河、磨坪污水处理厂建成投入

使用，实现乡镇集镇污水处理全覆盖。加强现有城镇污水处理厂配套

管网建设，进一步提高城镇污水收集能力和处理效率。对新建、扩建

污水处理设施，坚持厂网并举，管网先行。 

（2）开展农村河沟池塘整治，建设生态沟渠、污水净化塘、地

表径流集蓄池等设施，净化农田排水及地表径流。禁止超微膜使用，

重点针对烟草农膜，推广降解膜和易回收利用的农膜。 

（3）重点流域整治和“水华”控制与兴山县开展水污染整治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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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加强香溪河流域磷矿开采区的污染综合整治及旧矿山污染场地

的生态修复。加强长江干流、茅坪河流域、童庄河流域、九畹溪等流

域水污染综合治理，确保秭归银杏沱和万家坝出入断面水质达到 III

类水质标准要求。加强全县污水处理厂脱氮除磷及提标改造。在重点

流域沿岸设立环境隔离区，防止或减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进入流域

水体，采用培育水生植物的手段，建设防治水体污染的过渡带。加强

县内香溪河等大支流和连接支流的河流进行生态恢复、堤防和护坡的

生态改建等措施。建设水华预警防控中心，实行水华监测和预警。 

5.2.2 相关性分析 

本规划结合秭归县村庄分布、人口规模、农户生活污水产排和治

理现状等，明确提出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近期目标，选择了适合秭

归县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本规划还根据各乡镇污水处理厂的管

网铺设现状，将符合纳管条件的住户规划纳管，将进一步提高城镇污

水处理厂的收集能力。 

规划编制前期，调查人员充分了解秭归县重要河湖沿岸、已建水

源地和规划建设的水库周边生活污水排放情况。并对秭归县 174 个行

政村（涉农社区）进行了分类，村域内涉及到上述河流的村庄都划分

为中心村庄。并在建设工程实施顺序建议中，建议优先治理中心村庄，

将很大程度改善农村生活污水向河流直排的现象。总体来说，本规划

是《秭归县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规划（2015-2020）》有关要求的补充

和细化，是推动秭归县生态文明建设落实的重要措施和保障，所以本

规划符合《秭归县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规划（2015-2020）》的有关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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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秭归县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 

5.3.1 相关要求 

（1）加强三峡库区水环境保护，确保库区水环境安全，加强长

江干支流的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做好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的污染

防治，禁止在饮用水源保护区、三峡库区内围网养殖，取缔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护区内的直接排污口。严格执行饮用水源地水质保护措施，

保障饮用水源安全。 

（2）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收集与处理，加大农村生活污染治理力

度，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改善农村生产与生活环境。 

（3）加快推进全县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力争实现全县

所有乡镇集镇均建有生活污水处理厂和垃圾无害化处置场。 

5.3.2 相关性分析 

规划编制前期充分调研了秭归县长江干支流周边农户生活污水

的排放和治理情况，并根据治理程度的大小规划了相应的污水处理设

施。近期规划将优先对长江干支流周边村庄生活污水进行治理。规模

较大的规划发展村庄和乡镇集镇区所在地行政村，产生的生活污水具

备集中收集纳入管网条件，且已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具备接纳能力，

优先考虑纳管处理，将村庄生活污水接入污水管网，由现有污水处理

设施集中处理达标排放”，符合《秭归县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

相关要求。 

5.4 《秭归县旅游发展规划（2013-2030）》 

5.4.1 相关要求 

远期规划（2021-2030年）：建成“国际知名、全国一流的休闲度

假旅游目的地”。到2030年，国家4A级以上旅游区8家，五星级宾馆3

家、四星级宾馆6家左右、主题型或快捷酒店20家以上，旅游购物街



54 
 

（或综合购物场所）3处以上，旅行社保持10家左右；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2个以上，秭归县完全融入长江三峡、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和大

武陵山旅游圈，与宜昌和三峡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建成“国际

知名、全国一流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5.4.2 相关性分析 

本规划的范围为秭归县 174 个行政村，在规划前期已充分调查

174 个行政村的人口规模、农户生活污水产排和治理现状。根据调查

情况分析，已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庄污水治理情况良好，如九畹溪景区。

本规划对于《秭归县旅游发展规划（2013-2030）》远期规划旅游景区

的污水治理需求已统计，后期可根据旅游发展具体情况，调整污水治

理工程实施顺序。 

综上所述，本规划通过制定阶段性规划目标，加快建设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加强有关设施的监督管理，提高生活污水收集率与处

理率，能有效改善农村水环境质量，完全符合以上相关规划的有关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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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规划意见及修改说明 

6.1 专家评审意见 

 

 



56 
 

6.2 专家评审意见说明 

（1）近远期规划目标指标体系已优化。近期目标：至 2025 年，

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8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低于 40%；污水处

理设施正常运行率不低于 90%。 

远期目标：至 2035 年，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100%；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率不低于 80%；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达到 100%。逐步完善

人口密集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有效处理能力，基本建立可

持续良性发展的农村污水收集处理体系，实现县域农村生活污水全面

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明确了近远期建设内容和投资，秭归县近期规划（‘十四五’期间）

治理处于长江经济带控制单元范围和生活污水排入水质目标为Ⅱ类水

域的村庄，涉及秭归县 12 个乡镇全部重点村庄和中心村庄，共计 75

个行政村，投资估算 14923.30 万元；2026-2035 年远期投资 7607.78

万元完成 79 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 

（2）秭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已进一步核实，通过实地调

研，秭归县已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良好，但为确保设施长期稳定

正常运行，本规划提出了提升改造措施，为设施后续维护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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